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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經徵收後，如依本解釋意旨，得聲請收回其土地時，若在本解釋公布

前，其土地已開始使用，闢為公用財產而為不融通物者，倘其收回於公

益有重大損害，原土地所有權人即不得聲請收回土地，惟得比照開始使

用時之徵收價額，依法請求補償相當之金額，併此說明。

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（90.12.14.）

【解釋文】

警察勤務條例規定警察機關執行勤務之編組及分工，並對執行勤

務得採取之方式加以列舉，已非單純之組織法，實兼有行為法之性質。

依該條例第十一條第三款，臨檢自屬警察執行勤務方式之一種。臨檢實

施之手段：檢查、路檢、取締或盤查等不問其名稱為何，均屬對人或物

之查驗、干預，影響人民行動自由、財產權及隱私權等甚鉅，應恪遵法

治國家警察執勤之原則。實施臨檢之要件、程序及對違法臨檢行為之

救濟，均應有法律之明確規範，方符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意旨。

上開條例有關臨檢之規定，並無授權警察人員得不顧時間、地點

及對象任意臨檢、取締或隨機檢查、盤查之立法本意。除法律另有規定

外，警察人員執行場所之臨檢勤務，應限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、合理

判斷易生危害之處所、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為之，其中處所為私人居

住之空間者，並應受住宅相同之保障；對人實施之臨檢則須以有相當理

由足認其行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，且均應遵守比例原則，不

得逾越必要程度。臨檢進行前應對在場者告以實施之事由，並出示證

件表明其為執行人員之身分。臨檢應於現場實施，非經受臨檢人同意或

無從確定其身分或現場為之對該受臨檢人將有不利影響或妨礙交通、

安寧者，不得要求其同行至警察局、所進行盤查。其因發現違法事實，

應依法定程序處理者外，身分一經查明，即應任其離去，不得稽延。前

述條例第十一條第三款之規定，於符合上開解釋意旨範圍內，予以適

用，始無悖於維護人權之憲法意旨。現行警察執行職務法規有欠完備，

有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依解釋意旨，且參酌社會實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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狀況，賦予警察人員執行勤務時應付突發事故之權限，俾對人民自由與

警察自身安全之維護兼籌並顧，通盤檢討訂定，併此指明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法侵害，經依法定程序

提起訴訟，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

疑義者，得聲請解釋憲法，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

款定有明文。所謂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，係指法令之違憲與否與該

裁判有重要關聯性而言。以刑事判決為例，並不限於判決中據以論罪科

刑之實體法及訴訟法之規定，包括作為判斷行為違法性依據之法令在

內，均得為聲請釋憲之對象。就本聲請案所涉之刑事判決而論，聲請人

（即該刑事判決之被告）是否成立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

罪，係以該受侮辱之公務員當時是否依法執行職務為前提，是該判決

認定其係依法執行職務所依據之法律―警察勤務條例相關規定，即與

該判決有重要關聯性，而得為聲請釋憲之客體，合先說明。

警察法第二條規定警察之任務為依法維持公共秩序，保護社會安

全，防止一切危害，促進人民福利。第三條關於警察之勤務制度定為中

央立法事項。警察勤務條例第三條至第十條乃就警察執行勤務之編組、

責任劃分、指揮系統加以規範，第十一條則對執行勤務得採取之方式予

以列舉，除有組織法之性質外，實兼具行為法之功能。查行政機關行使

職權，固不應僅以組織法有無相關職掌規定為準，更應以行為法（作用

法）之授權為依據，始符合依法行政之原則，警察勤務條例既有行為法

之功能，尚非不得作為警察執行勤務之行為規範。依該條例第十一條第

三款：「臨檢：於公共場所或指定處所、路段，由服勤人員擔任臨場檢

查或路檢，執行取締、盤查及有關法令賦予之勤務」，臨檢自屬警察執

行勤務方式之一種。惟臨檢實施之手段：檢查、路檢、取締或盤查等不

問其名稱為何，均屬對人或物之查驗、干預，影響人民行動自由、財產

權及隱私權等甚鉅。人民之有犯罪嫌疑而須以搜索為蒐集犯罪證據之

手段者，依法尚須經該管法院審核為原則（參照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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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條、第一百二十八條之一），其僅屬維持公共秩序、防止危害發生為

目的之臨檢，立法者當無授權警察人員得任意實施之本意。是執行各種

臨檢應恪遵法治國家警察執勤之原則，實施臨檢之要件、程序及對違

法臨檢行為之救濟，均應有法律之明確規範，方符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

利之意旨。

上開條例有關臨檢之規定，既無授權警察人員得不顧時間、地點

及對象任意臨檢、取締或隨機檢查、盤查之立法本意。除法律另有規定

（諸如刑事訴訟法、行政執行法、社會秩序維護法等）外，警察人員執

行場所之臨檢勤務，應限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、合理判斷易生危害

之處所、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為之，其中處所為私人居住之空間者，並

應受住宅相同之保障；對人實施之臨檢則須以有相當理由足認其行為

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，且均應遵守比例原則，不得逾越必要程

度，儘量避免造成財物損失、干擾正當營業及生活作息。至於因預防將

來可能之危害，則應採其他適當方式，諸如：設置警告標誌、隔離活動

空間、建立戒備措施及加強可能遭受侵害客體之保護等，尚不能逕予檢

查、盤查。臨檢進行前應對受臨檢人、公共場所、交通工具或處所之所

有人、使用人等在場者告以實施之事由，並出示證件表明其為執行人員

之身分。臨檢應於現場實施，非經受臨檢人同意或無從確定其身分或

現場為之對該受臨檢人將有不利影響或妨礙交通、安寧者，不得要求

其同行至警察局、所進行盤查。其因發現違法事實，應依法定程序處理

者外，身分一經查明，即應任其離去，不得稽延。前述條例第十一條第

三款於符合上開解釋意旨範圍內，予以適用，始無悖於維護人權之憲法

意旨。又對違法、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臨檢行為，應於現行法律救濟

機制內，提供訴訟救濟（包括賠償損害）之途徑：在法律未為完備之設

計前，應許受臨檢人、利害關係人對執行臨檢之命令、方法、應遵守之

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情事，於臨檢程序終結前，向執行人員提出異議，

認異議有理由者，在場執行人員中職位最高者應即為停止臨檢之決定，

認其無理由者，得續行臨檢，經受臨檢人請求時，並應給予載明臨檢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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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之書面。上開書面具有行政處分之性質，異議人得依法提起行政爭

訟。現行警察執行職務法規有欠完備，有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

起二年內依解釋意旨，且參酌社會實際狀況，賦予警察人員執行勤務時

應付突發事故之權限，俾對人民自由與警察自身安全之維護兼籌並顧，

通盤檢討訂定，併此指明。

釋字第五三六號解釋（90.12.28.）

【解釋文】

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：「遺產及贈與財產價值之計

算，以被繼承人死亡時或贈與人贈與時之時價為準。」為執行上開條

文所定時價之必要，同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八條第一項乃明定：「凡已在

證券交易所上市（以下稱上市）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（以下稱上櫃）

之有價證券，依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該項證券之收盤價估定之。」又同

細則第二十九條第一項：「未上市或上櫃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，除前條

第二項規定情形外，應以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該公司之資產淨值估定

之」，係因未上市或未上櫃公司股票，於繼承或贈與日常無交易紀錄，

或縱有交易紀錄，因非屬公開市場之買賣，難以認定其客觀市場價值而

設之規定。是於計算未上市或上櫃公司之資產時，就其持有之上市股

票，因有公開市場之交易，自得按收盤價格調整上市股票價值，而再計

算其資產淨值。財政部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九月六日台財稅字第七九○二

○一八三三號函：「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九條規定『未公開

上市之公司股票，以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該公司之資產淨值估定之』。

稽徵機關於核算該法條所稱之資產淨值時，對於公司轉投資持有之

上市公司股票價值，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八條規定計

算」，乃在闡明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九條規定，符合遺產及

贈與稅法第十條第一項之立法意旨，與憲法第十九條所定租稅法律主義

及第十五條所保障人民財產權，尚無牴觸。惟未上市或上櫃公司之股票

價值之估算方法涉及人民之租稅負擔，仍應由法律規定或依法律授權




